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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财规 (2021) 5 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
和改革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关于
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草原植被恢复费

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市、县(市 、 区)财政局、发展改革委(局) 、 林业局 :

为了加强草原征占用的监督管理 ， 规范草原征占用的审核审

批，保护草原资源和生态环境 ，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》

《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收取草原植被恢复费有关问

题的通知)) (财综 (2010 ) 29 号)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



草原植被恢复费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)) (发改价格 (2010)

1235 号)的规定，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 ， 我们制定了《广西壮

族自治区草原植被恢复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2021 年 12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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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草原植被恢复费
征收使用管理办法

第一章总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草原植被恢复费的征收、使用和管理 ， 提

高草原植被恢复费的使用效能 ， 促进我区草原生态系统良性循环

和可持续发展 ，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>> ((财政部国家发

展改革委关于同意收取草原植被恢复费有关问题的通知>> (财综

( 2010) 29 号 )、 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草原植被恢复费

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>> (发改价格 (20 1 0 ) 1 235 号〉等有

关规定 ， 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草原 ， 是指天然草原和人工草地。天然

草原包括草地 、 草山、草坡 ， 人工草地包括改良草地和退耕还草

地，不包括城镇绿化草地。

第三条 凡在我区草原上进行下列活动的单位和个人， 按照

本办法规定缴纳草原植被恢复费。

(一)因矿藏开采和工程建设征收、征用或使用草原的 ;

(二)因工程建设、勘查、旅游等确需临时占用草原且未履

行恢复义务的。

第四条 在草原上修建直接为草原保护和畜牧业生产服务

的工程设施，以及农牧民按规定标准建设住宅使用草原的 ， 不缴

纳草原植被恢复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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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草原植被恢复费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》

规定设立的 ， 由县级以上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按权限进行审批并征

收 ， 专项用于草原植被恢复的行政事业性收费。

第六条草原植被恢复费按照 " 以收定支 ， 收支平衡 " 的原

则 ， 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， 收费收入按审批权限全额上缴同级国库 ，

支出按同级财政部门批准的预算执行。

第二章征收管理

第七条 因矿藏开采和工程建设征收、 征用或使用草原的用

地单位和个人应当按有关规定向自治区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提出

申请 ， 经审核同意的 ， 应当自审核同意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

自治区草原行政主管部门预缴草原植被恢复费。

对征收、征用或使用草原未获得建设用地批准的 ， 应将收取

预缴的草原植被恢复费退还用地单位和个人， 由自治区草原行政

主管部门按实际发生的退还金额 ， 附有关证明材料 ， 向财政部门

申请办理草原植被恢复费退库手续。财政部门审核拨付后 ， 再由

自治区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按程序将款项退还给用地单位和个人。

第八条 因工程建设、勘查 、 旅游等确需临时占用草原且未

履行恢复义务的用地单位和个人 ， 应向县级以上草原行政主管部

门缴纳草原植被恢复费。

第九条 我区草原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 ， 按自治区发展改革

委、财政厅制定的收费政策执行。

第十条 各级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收取草原植被恢复费时 ， 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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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使用自治区财政厅统一监(印)制的财政票据，财政票据由各

级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向同级财政部门领购。

各级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应严格按照财政票据管理的相关规

定建立健全财政票据的保管和使用制度。

第三章使用管理

第十一条 草原植被恢复费实行专款专用 ， 专项用于草原植

被恢复、保护和管理 ， 包括调查规划设计、人工草原建设、草原

植被恢复、退化沙化石漠化草原改良和治理 、 草原生态监测、草

原病虫害防治、草原技术培训、草原防火和管护等开支，不得截

留或挪作他用。

第十二条 因矿藏开采和工程建设征收、征用或使用草原征

收的草原植被恢复费的安排使用，应坚持基本用于被征收 、 征用

或使用草原所在区域草原的植被恢复、保护和管理。其中 : 5% 由

自治区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用于全区草原植被恢复监督管理、调查

规划设计、草原生态监测、草原技术培训、草原资源管护及相关

设备购置等 ; 15%由自治区草原行政主管部门调配用于区内异地

草原植被恢复或生态脆弱地区草原改良 、 培育等 ; 80%通过财政

转移支付返还被征收、征用或使用草原所在市县专项安排用 于草

原植被恢复、保护和管理。

(一)征收 、 征用或使用集体草原及征用或使用县(市、区)

国有单位草原的草原植被恢复费，通过转移支付返还设区市 10% ，

返还县(市、区) 70%。属于固有草原部分优先安排用于被征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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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使用单位草原植被的恢复。

(二〉征用或使用设区市固有单位草原的草原植被恢复费 ，

通过转移支付返还该设区市 80% 。

(三〉征用或使用属于自治区固有单位草原的草原植被恢复

费 ， 80%用于自治区国有单位草原范围内草原的植被恢复。

第十三条 因工程建设 、 勘查 、 旅游等确需临时占用草原且

未履行恢复义务的用地单位和个人缴纳的草原植被恢复费 ， 由县

级以上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按审批权限征收 ， 全部用于本区域范围

内草原的植被恢复、保护和管理。

第十四条 草原植被恢复费具体使用 ， 由县级以上草原行政

主管部门按照征收的金额 ， 每年提出资金使用计划 ， 报同级财政

部门审核 ， 并按照批准的预算以及财政部门核拨的资金专款专

用。

第四章监督检查

第十五条 草原植被恢复费的征收、 使用和管理 ， 应当严格

按照本办法规定执行 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重收 、 多

收、减收、停收或者侵占、截留、挪用 ， 并自觉接受财政 、 发展

改革、审计部门和上级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第十六条 对违反本办法相关规定的单位和个人 ， 将严格按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>> <(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>> ((违反行

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

定>> (国务院令第 28 1 号)、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>> (国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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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令第 427 号)以及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收据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

定追究相应责任。涉嫌犯罪的 ， 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五章附则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财政厅 、 林业局 、 发展改革委负

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。

公开方式: 主动公开

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1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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